在共创美好明天维护聋哑青少年

权益座谈会上的讲话

（2007年5月16日）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卢雍政

聋哑青少年是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与人沟通不畅，就学就业难，很多人生活困苦、缺乏关心，容易受到伤害。做好保护聋哑青少年工作，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组成部分，是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重要举措，是维护广大青少年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对于促进聋哑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代表和维护青少年的具体利益，是共青团的重要社会职能。一直以来，共青团组织十分重视维护弱势青少年包括聋哑青少年的合法权益，积极促进他们健康成长。针对聋哑青少年受强迫拐骗而违法犯罪问题，2006年11月，团中央联合中央综治办、公安部、民政部、中国残联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为了明天—全国强迫诱骗未成年人流浪乞讨和强迫拐骗聋哑青少年违法犯罪整治工作”的通知》，集中力量救助和保护被黑恶势力操纵的聋哑青少年。各级团组织采取志愿者“一助一”和“多助一”等方式，积极开展聋哑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加强对有不良行为的聋哑青少年的帮教工作，为学习、就业和生活存在困难的聋哑青少年提供必要的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工青妇组织要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充分发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作用的重要指示精神，广泛动员团员青年和社会力量，为聋哑青少年多办好事实事，把他们的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一是积极推进“青少年法制建设计划”，推动完善聋哑青少年保护的有关法律和政策。

各级团组织将抓住当前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贯彻实施的有利契机，推动制定强化聋哑青少年监护责任、促进聋哑青少年受教育和就业等有关法律和政策，为维护聋哑青少年权益提供法律保障。要把保护聋哑青少年作为当前实施“未成年人保护行动”的重要内容，广泛开展保护聋哑青少年的普法宣传教育，加强对聋哑青少年的自护教育，推动并联合相关部门为聋哑青少年提供应有的公共服务，把法律和政策对聋哑青少年的保护落到实处。

二是大力实施“12355维权行动”，切实维护聋哑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各级团组织将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的作用，针对聋哑青少年这一特殊的弱势群体，按照聋哑青少年的身心特点，动员组织12355维权律师、心理咨询师和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者，广泛动员社会力量，为权益受到侵害的聋哑青少年提供法律帮助、心理咨询、矛盾调处、困难救助等有针对性的维权服务。

三是广泛组织团员青年和少先队员对聋哑青少年开展关爱行动。

通过开展青年志愿者“一助一”、“多助一”以及少年儿童“手拉手”等活动，积极参与聋哑青少年的教育、救助和保护工作。以“希望工程”、“真情助困进万家”等项目为载体，广泛吸引社会资源救助服务聋哑青少年，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送温暖活动，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帮助他们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

四是不断深化“青少年维权岗在行动”，严厉打击操纵和控制聋哑青少年的黑恶势力。

针对黑恶势力操纵和控制的聋哑青少年的问题，各级团组织要积极协助和配合有关部门排查情况，及时通报线索，配合案件侦察，查找和铲除幕后黑恶势力，积极解救涉案聋哑青少年。同时，深入开展“为了明天—青少年维权岗在行动”活动，会同相关部门动员组织各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及争创单位，毫不妥协地同侵犯聋哑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行为做斗争，坚决扫除损害聋哑青少年身心健康的社会丑恶现象，为聋哑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总之，共青团组织将深入贯彻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的部署，围绕聋哑青少年面临的突出问题，发挥共青团组织的自身优势，抓好各项工作落实，为保障和实现聋哑青少年群体的受教育权、就业权、健康权、福利权等合法权益，促进聋哑青少年健康成长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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